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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地方總預算執行自治條例 
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5 日臺北市政府府法

三字第 10032055700 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

第 1、10、17、18 條；並增訂第 1 條之 1

條文 

 

第  一  條    臺北市(以下簡稱本市)為執行地方總預算，特制定本自治條
例。 

第一條之一   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主計處(以下簡稱主計
處)。 

第  二  條    各收入機關應依法編送歲入分配預算，經核定後切實徵收。
所有預算外收入及預算內超收，應一律解庫並列入決算，不得逕
行坐抵或挪移墊用。 

第  三  條    稅課、規費或其他有強制性之收入，其稅率或徵收費率，除
稅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非經法定程序，不得任意變更。 

第  四  條    市屬營(事)業應行繳庫之盈(賸)餘，應依預算所列數額，由
各該主管機關列入歲入分配預算依期解報。決算時，應按其決算
盈(賸)餘及法定程序分配結果調整之，其分配結果，超過預算之
盈(賸)餘，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，一律解庫。 

第  五  條    依法出售之市有財產，其市價高於預算者，應依市價出售。 
第  六  條    各機關應依法編送歲出分配預算，經核定後切實執行。預算

分配應與計畫實施進度相配合。 
第  七  條    各機關對於總預算所列屬於經常性及資本性之支出，除依規

定必須於支用時逐案核撥之統籌科目外，應分別按月一次申請分
配。 

第  八  條    各機關歲出預算中，凡以特定收入為財源收支併列者，其歲
出預算之執行，應視歲入實收情形，嚴加控制；如歲入發生短收
情事，應相對核減支出。 

第  九  條    各公務機關之資本支出及營(事)業機關之固定資產建設改良
擴充，其預算實際執行結果未達百分之八十者，除有不可控制之
特殊因素外，該機關首長應予議處。 

第  十  條    各機關歲出預算中關於營繕工程之執行，除應依政府採購法
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外，並得依下列各款執行之： 

              一、與廠商訂立之契約，如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而不能開
工，並合於解除合約之規定者，得依本預算完成法定之
單價，伸算該工程之工程預算辦理發包，重新訂立契
約，其預算差額部分，得另循預算程序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 二、各項工程預算之保留，應切實依有關規定辦理，不得影
響該工程後續年度之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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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一 條    總預算內各機關、各政事及計畫或科目間之經費，在預算法
規定範圍外，不得互相流用，但同一機關工程預算項目有二個以
上，其中屬連續性工程預算部分如進度超前而原列預算不足，得
由執行落後且年度內無法支付之工程預算內予以墊支。 

         前項預算之墊支，應報經臺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市政府)核定
之。 

第 十二 條    各機關執行預算，應本撙節開支、提昇效率為前提，預定工
程執行完竣，除依規定流用者外，賸餘經費應以預算餘數處理，
不得再行支用。 

第 十三 條    總預算內所列統籌科目，得由主計處統籌核定支撥。 
第 十四 條    各營(事)業機關在預算執行期間，因配合業務增減需要隨同

調整之收支，應報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，併入決算辦理。 
第 十五 條    各營(事)業機關之資本支出、變賣固定資產、舉借長期債

務、增加或收回轉投資、大宗動產、不動產之買賣等項目，如依
預算法第八十八條規定，得不受同法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之
限制者，應報經市政府核准執行補辦預算，並於交易完成時，依
一般公認會計處理原則，以適當科目列帳。 

第 十六 條    本市議會決議通過之總預算所訂應行辦理或注意事項，由各
主管機關檢討辦理，並由市政府財政局、主計處分別就其主管事
項負責監督。 

第 十七 條   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，由主計處定之。 
第 十八 條   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。 
 


